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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各地及本港近年最新之研究資料及結果，協會對於「兒童參與電腦及電子遊戲」之主要立場如下： 

 

1. 進入廿一世紀，科技及電腦在社區、家庭及學校的普及應用是一項不能改變的事實，故協會不贊成任何一刀

切的論點，去把電腦及電子遊戲的價值，簡單地二分成對兒童成長「有益」或「有害」。因國際間已經有很

多研究開始去了解及證明科技及電腦在發展兒童身心上的重大貢獻。 

 

2. 參考部份研究後，協會定義「電腦及電子遊戲」為一些透過利用螢光幕、電腦及電子媒體以及有關軟件程式

所進行的遊戲活動。協會把這些「電腦及電子遊戲」定位為遊戲媒介的一種，就好像玩具亦是其中一種遊戲

媒介一樣。 

 

3. 各地研究中並沒有對每天電腦及電子遊戲的理想時間長短作出劃一國際標準，但有研究在調查過程中，以每

星期使用電腦及電子遊戲時間 8 小時作為一般用量/高用量的分界線。我們認為可以此作為一個可參考的指

標。協會認為電腦及電子遊戲已實在成為今天兒童生活的一部份，社會的責任是要去看看它對兒童的成長可

以有什麼貢獻。 

 

4. 因此，協會對於兒童經常參與電腦及電子遊戲的現象，抱正面樂觀態度，並認為只要兒童在符合科學研究已

證實有利其個人成長的環境情況下進行或參與電腦及電子遊戲，協會並不反對。有關條件包括: 

 

(a) 成人及社會已留意孩子在遊戲過程中不會接觸到渲染暴力及色情的內容。 

(b) 成人及社會能充分留意孩子在電腦及電子遊戲過程中的不同遊戲軟件/程式的內容及主題選擇。 

(c) 成人及社會能有份參與影響孩子花在電腦及電子遊戲的時間。 

(d) 兒童使用電腦的時間並沒有影響其他生活環節的時間，例如飲食、睡覺、上學、其他遊戲及社交活

動。 

 

5. 協會認為社會應該根據兒童遊戲理論去評估個別電子遊戲的內容，使家長能從兒童成長的角度認清各個電腦

及電子遊戲軟件的利與弊。香港也可以參考書刊及電影的評級機制，為電子遊戲內容作出指標，讓它能成為

有助兒童成長的工具。 

 

6. 協會倡議家長要參與孩子的遊戲過程，並為孩子建立玩電腦及電子遊戲的良好習慣，社會亦須協助家長與子

女認清及解決從玩電腦及電子遊戲所帶來的可能問題，從而增加它對兒童成長的好處。 

 

7. 協會倡議社會去鼓勵更多電腦及電子遊戲設計，能去更有效促進兒童各方面能力的發展，包括德、智、體、

群、美。 

 

8. 協會倡議「平衡及多元化的遊戲生活」，而電腦及電子遊戲所得的只是各種遊戲經驗中之其中一項。 


